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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終止須予披露交易

關於下屬子公司南京下關濱江項目

2號地塊情況的公告

謹提述中國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日期為2012年11月30日的公
告（「該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語具有該公告所界定的相同涵義。

2012年11月30日，本公司全資子公司——中冶置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冶置
業」）持股98.52%的南京臨江老城改造建設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項目公司」）通過
競拍取得南京下關區濱江江邊路以西2號地塊（編號為No.2012G50，以下簡稱「該地
塊」）的土地使用權，土地出讓價為人民幣56.2億元。項目公司於競買前繳付了共計
人民幣11.3億元的競買保證金。本公司已於2012年11月30日對有關情況進行了公告。
現將項目有關情況公告如下：

2012年11月30日項目公司競拍取得南京下關區濱江江邊路以西2號地塊後，按照國有
建設用地使用權公開出讓成交確認書要求，應於2012年12月29日繳納50%土地出讓金，
並應於2013年1月4日簽訂《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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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8日國土資源部土地利用司要求公開調查該地塊的「違規供地和違約房
地產用地」問題。

2012年12月28日，中冶置業致函南京市國土資源局，要求確認繳納土地出讓金和簽
訂土地出讓合同的時間，但南京市國土資源局一直未予回覆。

2013年7月3日，南京市國土資源局致函項目公司，函中稱「2012年11月30日，你司通
過公開掛牌方式競得下關濱江2號地塊，但由於規劃建設條件發生重大變化以及地
塊內鐵路西站貨場遷建時間調整等原因，市政府決定終止2號地塊掛牌出讓程序，並
退還你司繳納的2號地塊競買保證金。按照市政府要求，我局將於近日內公開發佈該
地塊終止出讓信息，請你司在我局正式發佈終止公告後前來辦理競買保證金退還事
宜」。7月5日南京市國土資源局發出終止南京下關濱江2號地塊（NO.2012G50)出讓程
序的公告。

綜上所述，終止交易是南京市國土資源局包括其來函所稱因素在內的各種單方原因
導致，中冶置業在整個過程中不存在任何責任。中冶置業已於2013年7月8日致函南
京市國土資源局，要求其在3日內退還2號地土地投標保證金11.3億元及相應的財務
費用等。

近年來，中冶置業一貫支持南京市的建設發展，積極參與了包括河西基礎設施和150

餘萬平米保障房項目在內的多項重大城市建設，投入了巨額資金，為南京市的發展
做出了重大貢獻。基於雙方進一步合作意願，2009年4月中冶集團與南京市有關部門
簽訂了《關於南京下關濱江區域老城改造項目的戰略合作框架協議》、2010年6月中
冶置業與南京市有關部門簽訂了《關於南京市下關濱江區域老城改造的合作框架協
議》。此後，因種種原因造成1、3號地塊先行掛牌，並由中冶置業於2010年9月19日
摘牌。中冶置業按照南京市規劃項目審批小組會議要求對項目引入國際知名設計公
司進行深化規劃，並組織了城市設計概念方案的全球徵集工作，形成SOM公司、南
京大學設計院和南京市規劃局編研中心共同編製新的控制性詳細規劃方案，於2012

年7月18日通過南京市規劃項目審批會。

鑒於此，現南京市國土資源局終止2號地塊出讓程序，1、3號地拆遷進度延緩，使雙
方合作遇到困難。特別是對調整後的控制性詳細規劃具體落地及1、3號地塊的開發
造成重大影響。為確保不因取消交易損害中冶置業的利益，中冶置業已與南京市下
關區濱江開發改造指揮部達成共識，將對各地塊開發條件進行優化完善，保證各地
塊的投資收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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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號地塊終止出讓程序對項目公司開發南京下關濱江房地產項目將產生影響。本公
司和下屬中冶置業及項目公司將積極與南京市相關部門進行溝通，並將根據後續情
況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承董事會命
中國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康承業

聯席公司秘書

北京，中國
二零一三年七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兩位執行董事 ﹕沈鶴庭先生及國文清先生；兩位
非執行董事 ﹕經天亮先生及林錦珍先生；以及五位獨立非執行董事 ﹕蔣龍生先生、
文克勤先生、劉力先生、陳永寬先生及張鈺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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